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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是社会分层研究中最重要的分层指标，因为它综合反映了社会分层的几大要素，财

富（收入）、权力（地位）、社会声望（教育程度）等。行政/管理职务直接体现了职业中

的权威地位，是测量职业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当代中国的转型背景来说，干部身份更是

转型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干部指的就是在组织中担任管理和领导职能的人，这个组织包

括政党、人民团体和军队等。总而言之，行政/管理职务是分层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

变量。 

CFPS 2010 在调查受访者的职业特征时，以开放式问题询问了行政/管理职务。为了便

于研究者使用这些信息，我们需要对这些开放式问题进行编码。下面是行政/管理职务编码

以及结果的介绍。 

 

一、 行政/管理职务的数据来源 

CFPS 2010 以开放式问题询问了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行政/管理职务，该信息分别包

含在家庭成员问卷中的 B502 和成人问卷中的 G310。具体如下： 

家庭成员问卷 

题目 B502  “加载家庭成员姓名”的行政/管理职务是什么？ 

成人问卷 

题目 G310 您的行政/管理职务是什么？ 

这些开放式问题提供了对于行政/管理职务的描述。行政/管理职务反映了职业的权力地

位，它同职业编码有一定联系但又区别于职业编码。一方面，有些职业编码本身即体现了职

业的行政管理特征，如“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机构负责人”；另一方面，不同于职业编码

本身，行政/管理职务有从低到高的等级地位，编码的大小直接反映了职务所附属的权力的

大小。因此，对于行政/管理职务的编码，我们不仅需要这些对于行政/管理职务相关位置的

描述，还需要借助于与职业有关的其他信息，如职务的部门、下属数量等来做出综合的判断。 

所涉及到的主要变量信息如下： 

1. 职务的部门属性 

职务的部门属性是指受访者工作的机构是公共部门还是市场部门。公共部门和市场部门

的划分指的是工作单位的服务属性，而不是所有制特征。公共部门是工作机构服务的对象为

公共社会，如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市场部门是指工作机构服务的对象为市场，

如企业、个体户、家庭经营的农民等。部门属性的信息可以由成人问卷中的题 G305 获得。 

 



2. 雇佣状态/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是指受访者的雇佣状态，一般可划分为自雇和他雇两种。由于中国存在城乡分

割的两种劳动力市场，对于城镇劳动者来说，可以划分为自雇和他雇，而以家庭为单位从事

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者的雇佣状态则被称为家庭经营。因此，该变量包括自雇、他雇和家庭

经营三种。这一变量可以通过成人问卷中的题 G303 构造而得。 

 

3. 下属数量 

下属数量的大小直接体现了职务权力的高低。一般来说，下属规模越大，职务的等级越

高。分层研究中通常以 10 作为划分下属规模的最重要的切点。然而，遵循格兰丘纳斯（V. 

A. Graicunas）的上下级关系理论的管理学家认为，任何主管能够直接有效地指挥和监督的

下属数量总是有限的（Graicunas，1933）。以往的经验研究将这一有限规模限定在 1-20 人

之间，中位数一般为 5-8 人（House and Miner，1969）。据此，我们将下属规模划分为 4

个类别，分别为 1-4,5-9,10-49,50 及以上。下属数量的信息位于成人问卷中的题 G406，对

于家庭有非农经营的劳动者来说，位于家庭问卷中的题 V6 也可以提供补充信息。 

 

4. 企业规模 

对于企业负责人来说，其管理的下属数量不同于行政职务所直接管辖的规模，而且企业

从业人员的人数和所在行业类别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在此，我们参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统

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国统字〔2011〕75 号）”，按照行业门类、从业人员、营业

收入、资产总额等等指标，将企业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微型四种类型。相关信息来自

家庭问卷中的非农经营模块，具体包括题 V1 产业类型、V4 总资产、V7 营业额。 

 

二、 行政/管理职务的编码体系 

行政/管理职务包含行政职务和企业管理职务两个方面的内容。行政职务是国家行政机

关为实施行政管理而设置的国家公职。企业管理职务为实施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而设置的职务。二者所处的工作场所、包含的职能信息和权力的大小都不相同。在这种情况

下，构建的行政/管理职务编码必须在保证两种职务具有一致的编码体系的同时，又能体现

出二者的区别。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将从两个维度来构建行政/管理职务的编码：职务的部

门属性和职务的等级。职务的部门属性和职务等级都是分类变量，每个维度上的类别个数都

是有限的，二者交叉相乘既可得到最终的行政/管理职务编码。  



职务的部门属性可分为公共部门和市场部门两个类别，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党政机

关/人民团体/军队、国有/集体事业单位/院/科研院所、民办非企业组织、协会/行会/基金

会等社会团体和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自治组织等机构，市场部门包括各类企业、个体工商

户和农村家庭经营单位等。 

职务的等级可分为四个类别，从低到高依次为基层行政/管理职务、中层行政/管理职务、

高层行政/管理职务和顶层行政/管理职务。 

职务的部门属性和职务等级交叉相乘，可以得到 8 个类别，即为我们需要构建的行政/

管理职务编码指标。具体取值见表 1。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单一指标的各个取值中，尽管从

基层、中层、高层到顶层的不同取值包含了一定的等级信息，但对于不同部门同一级别的职

务来说，二者的并没有大小之分。 

 

表 1  行政/管理职务编码构建方案 

职务等级 公共部门 市场部门 

基层行政/管理职务 公共部门基层行政/管理职务 市场部门基层行政/管理职务 

中层行政/管理职务 公共部门中层行政/管理职务 市场部门中层行政/管理职务 

高层行政/管理职务 公共部门高层行政/管理职务 市场部门高层行政/管理职务 

顶层行政/管理职务 公共部门顶层行政/管理职务 市场部门顶层行政/管理职务 

 

表 1 列举的编码体系中的 8 个类别是对有行政/管理职务的受访者的编码，为了将所有

劳动者纳入该变量中，我们在编码体系中增加一个取值，指示没有行政/管理职务的劳动者，

如生产工人、普通职员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家庭经营单位，以及没有雇员的个体工商户等。

此外，还需要增加一个系统缺失值（-8,-2,-1）z 之外的缺失值编码，用来指示由特殊原因

导致的缺失值，如无法分类的职务描述等。 

最终构建出的行政/管理职务编码的代码和标签见下表。 

 

表 2 行政管理职务编码表 

代码 标签 

0 无职务 



1 公共部门基层行政/管理职务 

2 市场部门基层行政/管理职务 

3 公共部门中层行政/管理职务 

4 市场部门中层行政/管理职务 

5 公共部门高层行政/管理职务 

6 市场部门高层行政/管理职务 

7 公共部门顶层行政/管理职务 

8 市场部门顶层行政/管理职务 

-7 无法分类 

-8 不适用 

-2 拒绝回答 

-1 不知道 

 

三、 行政/管理职务等级的建构 

对公共部门和市场部门的职务等级来说，每个部门内的职务等级的构建所需要的信息有

所区别。首先，在公共部门内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军队（武警）的各级干

部有着不同的行政级别。政府部门采用行政五级从高到低可划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司厅

局级、县处级、乡镇科级，各级分为正副职。军队同样有着严格的级别划分。但需要注意的

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其各级干部参照政府各级干部待遇，具有行政

级别，但不同类别的事业单位对应的行政级别不同，事业单位内部不同级别的职业对应的级

别也不同。因此，对于政府部门、军队、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这四类公共部门，我们需要建

构不同的职务系统。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对于政府部门和军队，我们可以按照职业本身对应的级别来进行划分。在政府部

门中，我们将国家行政级别划分为三个等级，再加上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职务，构成政府部

门内的四个职务等级（详见附录 1）。军队（武警）本身的职务等级已有对应的行政级别，

故沿用上述的职务等级划分（详见附录 2）。 



在编码的执行过程中，可分为两类：一是受访者明确给出行政职务的级别，如“副科”、

“正处”；二是行政职务描述不清，主要是受访者没有给出工作单位，而出现确定行政职务

级别的困难。比如，受访者的回答是“局长”，但“县公安局局长”和“市公安局局长”分

属于不同的行政级别。因此，我们结合受访者的工作单位名称（G304）和职业（G306）的原

始描述来完成编码。在有行政/管理职务的受访者中，有 15%来自政府部门和军队，其中有

40%给出了明确的行政级别，尚有 60%需要结合工作单位名称、职业等信息来作出判断。 

 

表 3 政府部门职务等级 

代码 标签 说明 

1 基层行政/管理职务 村/居基层职务 

2 中层行政/管理职务 乡科级职务 

3 高层行政/管理职务 县处级职务 

4 顶层行政/管理职务 司厅局级及以上职务 

 

其次，对于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职务等级，我们利用与职业有关的各类信息来完成编

码。鉴于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中，受教育程度是进入和晋升的主要影响

因素，我们主要依据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来划分职务的等级，即对于事业单位、有行政管理

职务的受访者，按受教育年限从低到高排序，排名在 0-50%、50-75%、75-90%、90-100%分别

对应的是基层、中层、高层和顶层行政/管理职务（详见附录 2）。这一分类结果与受访者的

工作单位、职业、职务描述所给出的信息基本一致。并且，我们也会结合与职业有关的各类

信息来辅助编码。比如，在一些参照公务员系统的事业单位中，行政/管理职务体系等同于

公务员系统，可按照受访者给出的职务级别做出判断。而社会团体的划分以下属人数为准

（详见附录 4）。 

第三，对于市场部门的管理职务来说，按照自雇与受雇两种状态，采用不同的划分方式。

对于自雇的企业主来说，根据企业级别划分为大、中、小、微型企业，分别对应市场部门职

务的四个等级（详见附录 5）。对于受雇的企业管理人员来说，则依据管理职责和下属人数

来划分，划分标准如下表。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划分为基层管理人员，没有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则划分为无行政/管理职务者。从事家庭经营的劳动者划分为无行政/管理职务者。 

需要说明的有三点：一是，部分受访者回答是自己经营的企业，但他们并非是企业的主

要负责人，即受访者在自己家族经营的企业中从事一般的管理工作，则依据表 5 中的管理职



责和下属人数来划分。这部分受访者共有 37 位。二是，在受雇的企业管理人员中，有 16%

的受访者没有下属人数。对此我们主要依据其管理职责，并结合工作单位和职业来完成编码。

三是有 16 位受访者是受雇于个体工商户，被划分为无行政/管理职务者。 

 

表 4 企业负责人职务等级 

代码 标签 说明 

1 基层行政/管理职务 微型企业领导人 

2 中层行政/管理职务 小型企业领导人 

3 高层行政/管理职务 中型企业领导人 

4 顶层行政/管理职务 大企业领导人 

 

表 5 企业管理人员职务等级 

编

码 

标签 说明 下属数量

1 基层管理职务 在生产一线、并承担管理任务的职务，如线

长、班组长、队长、领班、工头以及个体经营业

主 

1-9 

2 中层管理职务 执行重大决策，监督和协调基层管理人员的职

务，如车间主任、部门主管或经理（包括小企业

主） 

10-19 

3 高层管理职务 参与重大决策或全盘负责某个部门的职务，如：

副总经理，股份制企业中的董事、董事会成员 

20-49 

4 顶层管理职务 包括：大型私营企业主、股份制企业中的董事

长、总经理、CEO/执行董事/总裁等。 

50+ 

 

据此，我们生成了“行政/管理职务”（qg310code）的综合变量。 

 



四、 CFPS 2010 行政/管理职务等级 

本部分报告 2012 年受访者行政/管理职务（qg310cdode）的数据结果，并且分性别、年

龄、教育等方面来看行政/管理职务的分布情况。 

表 6 CFPS 2010 行政/管理职务综合变量（qg310cdode)）的分布。由表可知，仅有 954

个受访者拥有行政/管理职务。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于市场部门。具体来看，在公共部门中，

有 64%的受访者拥有基层行政/管理职务；其次是中层行政/管理职务，占了 30%左右；中高

层行政/管理职务的比例仅有 6%。市场部门的分布大致相同，但基层管理职务的比例略低，

约为 50%，而中层管理职务略高，为 40%左右。 

 

表 6  CFPS 2010 行政/管理职务 

 行政/管理职务综合编码[qg310code] 

 频次 百分比 

缺失(=.)   

- 不适用(=-8) 25,242 75.13 

- 无法分类(=-7) 15 0.04 

- 不知道(=-2) 3 0.01 

  - 拒绝回答(=-1) 2 0.01 

无职务 7,384 21.98 

公共部门基层行政/管理职务 196 0.58 

市场部门基层行政/管理职务 330 0.98 

公共部门中层行政/管理职务 93 0.28 

市场部门中层行政/管理职务 259 0.77 

公共部门高层行政/管理职务 18 0.05 

市场部门高层行政/管理职务 49 0.15 

公共部门顶层行政/管理职务 1 0.00 



市场部门顶层行政/管理职务 8 0.02 

合计 33,600 100.0 

 

接下来，我们简要汇报不同级别行政/管理人员的性别分布、年龄、教育、个人年收入

和下属人数。特别说明的是，拥有公共部门顶层行政/管理职务的仅有 1 位受访者，故在下

文的分析中将顶层职务与高层职务两类合并起来进行分析。 

 

 

图 1 分性别的行政/管理职务 

 

由图 1 可知，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市场部门，在各级的行政/管理职位中，男性比例

都远远高于女性。尤其是在市场部门，随着管理职务等级的上升，女性比例显著下降，从基

层管理职务的 27.27%，依次下降为中层的 25.87%、高/顶层的 15.79%。实际上，顶层管理

人员中并无女性。 

 

表 7  CFPS 2010 行政/管理人员的年龄、教育、年收入和下属人数 

 公共部门 市场部门 

 基层 中层 高/顶层 基层 中层 高/顶层 

年龄 45.32  44.65  44.95  37.14 38.95 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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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年限 11.82 14.20  15.32 10.83 12.77  12.25 

年收入 24506 42638 52284 45678 54366  90660  

下属人数 42 28  25  17 24  75  

 

表 7 展示的是不同行政/管理职务的平均年龄、受教育年限、年收入和下属人数。首先，

在年龄分布上，公共部门和市场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集中在 35-45 岁之间。在公共部门中，

不同级别行政/管理人员的平均年龄均为 45 岁左右；在市场部门中，随着管理职务等级的上

升，平均年龄不断上升，基层管理人员的平均年龄为 37 岁，高/顶层管理人员则增加至 43

岁。而且，公共部门各级行政/管理人员的平均年龄高于同等级别市场部门的情况。 

其次，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行政/管理人员呈现出显著的教育差异。总的来说，随着

行政/管理级别的提高，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断上升。在公共部门中，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最低，为 11.82 年；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增加至 14.20

年和 15.32 年。此外，公共部门各级行政/管理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同等级别市场部

门的情况。 

第三，越高级别的行政/管理人员，其年收入水平越高。比如，公共部门中层行政/管理

人员的年收入为 43000 元左右，是基层人员的 1.7 倍，但比高层人员低了近 20%。这一趋势

在市场部门体现得更为明显，但与年龄和教育分布特征不同的是，公共部门行政/管理人员

的年收入普遍低于同等级别市场部门的情况。其中，市场部门基层和高/顶行政管理人员的

平均年收入是公共部门同等级别人员年收入的 2 倍左右。 

第四，公共部门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下属人数最多，而在市场部门，越高级别的行政

管理人员，其下属人数越多。市场部门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下属平均人数为 17 人，而高/

顶层行政/管理人员的下属则高达 75 人。 

 

 

 

 

 

 



附录 
 

附录 1 公务员行政级别
1
 

类别 说明 举例 

不是干部  受雇于政府部门，无行政/管理职务的人员 

基层行政/

管理职务 
村/居基层

职务 

科员、办事员，以及在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担任职

务的人员，如村长、队长 

中层行政/

管理职务 

乡科级职务 1）乡科级正职、主任科员 

包括各乡、镇、办事处党委书记、乡长、镇长、办事处

主任、以及镇级人大等 

县、县级市下属各局，如县公安局长、县建设局长等 

地级市局下属各处，如市建设局法制处长等 

2）乡科级副职、副主任科员 

包括各乡、镇、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副乡

长、副镇长、办事处副主任、以及镇级人大副主任等 

县、县级市下属，如县公安副局长、县建设副局长等。 

地级市局下属，如市建设局法制副处长等 

高层行政/

管理职务 
县处级职务 1）县处级正职、调研员 

包括县（县级市、区、旗等）委书记、（区）县长、

（区）县人大、（区）县政协主席、市各单位局长，如

市公安局、司法局等 

国务院部委各司所属处室正职干部（如农业部种植业管

理司经济作物处处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所属处室正职干部（如江苏

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 

副省级市所属各局及各区县政府副职干部（如西安市卫

生局副局长、蓝田县副县长） 

地级市所属各局及各区县政府正职干部（如绵阳市劳动

局局长、三台县县长） 

2）县处级副职、助理调研员 

包括县（县级市、区、旗等）委副书记、县（区）委常

委、副县（区）长、（区）县人大、（区）县政协主

席、市各单位副局长，如市公安局、司法局等 

                                                 
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6）。 



国务院部委各司所属处室副职干部（如农业部兽医局防

疫处副处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所属处室副职干部（如江苏

省教育厅人事处副处长） 

副省级市所属各局处室及区县各局正职干部（如南京市

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玄武区卫生局局长） 

地级市所属各局及各区县政府副职干部（如德阳市民政

局副局长、佛山市顺德区副区长） 

顶层行政/

管理职务 
司局级及以

上职务 

1）国家级正职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

席、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

全国政协主席、国家副主席等。 

2）国家级副职 

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纪委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等，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

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

理、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等 

3）省部级正职 

包括各个省级行政区的省委书记、省长、省政协主席、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等 

国务院各部委正职干部（如教育部部长、国家发改委主

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正职干部（如江苏省省长、

天津市市长） 

中宣部部长、中组部部长、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党校

校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 

4）省部级副职 

包括各个省级行政区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副

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直辖市市委

副书记以及国家各部副部长等 

国务院各部委副职干部（如公安部副部长、国家体育总

局副局长） 



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正职干部（如国家文物局局

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副职干部（如吉林省副省

长、重庆市副市长） 

各副省级市政府正职干部（如南京市市长） 

各直辖市下属副省级新区正职干部（如浦东新区区委书

记） 

5）厅局级正职、巡视员 

以前叫地厅级，主要是地级市（各自治州）市委书记、

市长、市人大主席、市政协主席、省级下属单位，（如

省公安厅厅长、国家各部下属单位，如外交部新闻司司

长 ） 

国务院部委各司正职干部，部分副职（如教育部社会科

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国家安监总局国际合作

司副司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厅局正职干

部（如河北省交通厅厅长，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新疆兵

团林业局局长）  

各副省级市政府副职干部（如宁波市副市长） 

各地级市政府正职干部（如广元市市长）  

6）厅局级副职、助理巡视员 

地级市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副市长、市人大副主

任、市政协副主席，省级下属单位，如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国家各部下属单位，如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等 

国务院部委各司副职干部（如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副

司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副职干部（如黑龙江省建设

厅副厅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副省级市所属各局及各区县政府正职干部（如长春市朝

阳区区长） 

不便分类   

 

 

 

 

 



附录 2 事业单位行政级别 

行政级别 受教育年限 

基层行政/管理职务 小于等于 13.5 年 

中层行政/管理职务 小于等于 15 年 

高层行政/管理职务 小于等于 16 年 

顶层行政/管理职务 大于 16 年 

 

附录 3 民办非企业组织、协会/行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职务级别 

类别 下属数量 举例 

不是干部 0 受雇于民办非企业组织、协会/行会/基金会等社会

组织，无行政/管理职务的人员 

基层管理职

务 

1-9  

中层管理职

务 

10-19  

高层管理职

务 

20-99  

顶层管理职

务 

100+  

 

附录 4 军队（武警）职务 

军队军衔 军队职务 地方行政级别 

上 将 
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正大军区

职 
国务委员、副总理 

中 将 正、副大军区副职、个别正军职 省、部级 

少 将 正军职、副军职、个别正师职 
省部级、 副省部级，个别司局(国家部

委所辖） 

大 校 正师职、副师职、个别副军职 
地级市、厅、司局（国家部委所辖）、

个别 副省部级 

上 校  正团职、副团职、个别副师职 
正县处级、副县处级、副司局（国家部

委所辖） 

中 校 副团职、正营职 副县、处级、正县、处级 

少 校 正、副营职 正、副科级（或主任科员） 

上 尉 正连职、副营职 副科级（或副主任科员）、 股级 

中 尉 副连职  科员级 

少尉 排 职 办事员级 

 

 

 

 

 

 



附录 5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国统字〔2011〕75 号）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

量 

单

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

业 

营业收入

(Y) 

万

元 

Y≥

20000 

 500≤Y＜

20000 

 50≤Y＜

500 
Y＜50 

工业 *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人 

万

元 

X≥1000 

Y≥

40000 

300≤X＜1000 

2000≤Y＜

40000 

 20≤X＜

300 

 300≤Y＜

2000 

X＜2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

(Y) 

资产总额

(Z) 

万

元 

万

元 

Y≥

80000 

Z≥

80000 

6000≤Y＜

80000 

5000≤Z＜

80000 

 300≤Y＜

6000 

 300≤Z＜

5000 

Y＜3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人 

万

元 

X≥200 

Y≥

40000 

20≤X＜200 

5000≤Y＜

40000 

 5≤X＜20 

1000≤Y＜

5000 

X＜5 

Y＜

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人 

万

元 

X≥300 

Y≥

20000 

50≤X＜300 

 500≤Y＜

20000 

10≤X＜50  

100≤Y＜

500  

X＜10 

Y＜100 

交通运输业 *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人 

万

元 

X≥1000 

Y≥

30000 

300≤X＜1000 

3000≤Y＜

30000 

 20≤X＜

300 

 200≤Y＜

3000 

X＜2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人 

万

元 

X≥200 

Y≥

30000 

100≤X＜200 

1000≤Y＜

30000 

 20≤X＜

100 

 100≤Y＜

1000 

X＜2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人 

万

元 

X≥1000 

Y≥

30000 

300≤X＜1000 

2000≤Y＜

30000 

 20≤X＜

300 

 100≤Y＜

2000 

X＜2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人 

万

元 

X≥300 

Y≥

10000 

100≤X＜300  

2000≤Y＜

10000 

 10≤X＜

100 

 100≤Y＜

2000 

X＜1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人 

万

元 

X≥300 

Y≥

10000 

100≤X＜300  

2000≤Y＜

10000 

 10≤X＜

100 

 100≤Y＜

2000 

X＜10 

Y＜100 

信息传输业 *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人 

万

元 

X≥2000 

Y≥

100000 

100≤X＜2000 

 1000≤Y＜

100000 

 10≤X＜

100 

 100≤Y＜

1000 

X＜1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人 

万

元 

X≥300 

Y≥

10000 

100≤X＜300  

1000≤Y＜

10000 

 10≤X＜

100 

  50≤Y＜

1000 

X＜1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

(Y) 

资产总额

(Z) 

万

元 

万

元 

Y≥

200000 

Z≥

10000 

 1000≤Y＜

200000 

5000≤Z＜

10000 

 100≤Y＜

1000 

2000≤Z＜

5000    

Y＜100 

Z＜

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人 

万

元 

X≥1000 

Y≥5000 

300≤X＜1000 

1000≤Y＜5000  

100≤X＜

300  

 500≤Y＜

1000 

X＜1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从业人员

(X) 

资产总额

(Z) 

人 

万

元 

X≥300 

Z≥

120000 

100≤X＜300  

 8000≤Z＜

120000 

 10≤X＜

100 

 100≤Z＜

8000 

X＜1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

100 
X＜10 

说明： 

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

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为准。带*的项为行

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

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等，

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

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限额以上批

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

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

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

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资产总额，采用资产总 

 

 


